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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經濟金融日誌

民國 93年 7月

1日 △金管會證期局決定開放投信業者可以募集傘型基金。

△為維護金融市場交易秩序，促進市場健全發展，財金機關正式啟動跨市場「金融交易

監視管理機制」。

6日 △金管會宣布開放商業銀行投資興櫃股票、私募股票與私募公司債等有價證券，以協助

企業募集資金及活潑國內金融市場。

8日 △金管會委員通過證交法修正草案，增訂獨立董事比例須達四分之一、符合一定條件者

並將強制設審計委員會等規定，新法中多數規定將自 95年 1月 1日起生效。

13日 △誠泰銀行與日本最大航空集團「日航集團」成員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宣布合作發展

「日亞航聯名卡」，為全台灣首張雙磁條的 JCB信用卡。

△為改善公司債市場不合理的分券發行，導致公司債價格或債券基金淨值評價失真，金

管會證期局決定自 8 月 1 日起，對送件申請發行公司債的公開發行公司，規定公司

債每券發行金額由 2 億元提高為 5 億元，櫃買中心配合政策，同步對申請上櫃公司

債進行審核。

14日 △高雄市政府發行 3年期 100億元公債，打破國內金融史上歷年來採固定利率發行公債

模式，首次用浮動方式定價。

21日 △金管會決定放寬銀行參與現金增資規定，將來銀行參與保險、銀行及證券業等被投資

事業的增資案時，只要投資限額符合規定，資本適足率在 8%以上，申請後次日起自

動核准。

26日 △為了便利債券自營商靈活調度資金以及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，中華民國證券櫃檯

買賣中心發文券商公會，放寬證券商資產交換標的，未來可及於交換標的為上市

（櫃）股票的交換公債。

28日 △金管會決定將以行政指導方式要求保險業，依保險法第 146條之一從事的股票投資，

只能以獲利為目的，不能再擔任董監事介入經營。

△金管會核定信用卡業務會計處理原則，發卡銀行須從 10日 7日起，每月提出信用卡

業務損益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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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日 △農委會與金管會決定，36家農漁會信用部爭議性資產將全數歸回農漁會。

民國 93年 8月

3日 △金管會決定從 95年起三年分階段實施上市櫃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制度，以落實公司治

理。

△建華金控以 2億 9,850萬元買下聯合投信 100%股權，更名為建華投信，納為建華金

控子公司。

△交通部觀光局為配合「2008 觀光客倍增計畫」，決定再新增五處地點由民間投資興

建旅館，共可增加 2,000個房間。

5日 △經濟部與經建會提出「短中長期人才培育方案」，由中美基金捐助 10億元，選送成

績優秀學生至國外留學，三年後達每年培訓 1,000人目標。經濟部並將投入 5億元，

成立「產業研發人才培訓專案小組」，預計 93年至 97年間招收 5,000人次碩士級學

生，以國內外培訓雙管齊下方式解決高科技人力短缺問題。

8日 △勞委會開放勞保、勞退基金投資資產證券化商品，二大基金合計可投資資產證券化商

品金額約 450億元，可望活絡資產證券化市場，並提高基金收益。

9日 △行政院宣布明年軍公教調薪 3%，所需經費約 180億元。

10日 △台積電宣布以庫藏股註銷股本，減資 12.47億元，聯電也公告減資 15億元，加上華

邦、茂矽與世界先進亦先後減資，五大晶圓廠今年合計減資逾 500億元。

11日 △台電表示為提高供電量，未來五年台電每年固定資產投資金額將達 1,500億元，總計

十年內投資高達 1兆 250億元。

12日 △金管會決議取消強制上市櫃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規定，改成自願性財測，並考慮每季公

布，預定明年 1月 1日起開始實施。

18日 △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指數公司(MSCI)微幅調升台股所占權數，由 9.02%調升至

9.03%。

24日 △立法院通過「93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」，編列365億2,330

萬元供交通部辦理「第三波高速路」及「北中南捷運」相關子計畫。

26日 △銀行公會修正徵信準則，明定負責財報簽證的會計師，若被依會計師法或證券交易法

處以停業或停止辦理公開發行公司查核簽證，所簽發的財務報表自處分日起五年內

不予採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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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日 △金管會修改中興銀行標售案投資人資格，決定將外資引入參與國內的退場機制。

△勞委會 5年來首度調整製造業外勞核配標準，重大投資傳統產業外勞申請門檻，將從

現行 2億元降至 1億元，外勞核配比率則從 20%降至 15%，企業擁有外勞配額期限

最長可達 6年，此舉將有助於中小型傳統產業降低人事成本。

民國 93年 9月

1日 △我國與韓國簽署台韓航空協定，中斷 12年台韓航線正式復航。

2日 △金管會同意壽險公會提報的保險業轉投資自律規範，保險業從事財務性投資時，與從

屬公司合併持股不能超過 15﹪，指派董事最高兩席，且不得指派董事長。

8日 △勞工退休金新制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出爐，月薪超過 15萬元勞工，雇主須依 15萬元的

上限 6 ﹪提繳退休金，且為便於雇主作業，工資分級表也設定下限，勞工月薪低於

1,500元，雇主須以 1,500元為提繳標準。

△行政院通過將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」改為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。個人資料保護

法修正草案通過實施後，有關金控集團利用客戶使用信用卡資料，提供集團旗下其

他部門進行各式商品行銷，將受到規範。金融機構必須主動獲得當事人書面同意，

才得以使用個人資料，而非現行被動等待客戶要求拒絕使用個人資料。

10日 △中國大陸基於需求增加，即日起取消對台灣、南韓、俄羅斯、烏克蘭與哈薩克等地冷

軋鋼捲的反傾銷稅。

15日 △行政院院會通過「行政院組織法」修正草案，確立 13個部、4個委員會及 5個獨立

機關的組織架構。

△皇統科技董事長李皇葵坦承作假帳，4年來透過虛設行號業績灌水高達 37億元。

16日 △金管會委員會決議，從嚴限制上市、櫃的金控、銀行、保險等公司買回庫藏股條件。

金控資本適足率須達 150﹪，銀行與票券資本適足率須達 12﹪，保險業資本適足率

須達 300 ﹪，證券商資本適足率須達 200 ﹪以上，且銀行逾期放款比率還須低於

2.5﹪。

21日 △財政部公布 94年度小汽車及底盤實施關稅配額數量，明年美加、歐盟及日本等國出

口至我國的小汽車數量均較本年增加，配額內小汽車關稅自 26.1﹪降至 24.6﹪。

24日 △台灣與尼加拉瓜完成自由貿易協定（FTA）第一回合諮商談判，雙方同意將關稅減

讓、服務業開放、電子商務、環境保護及勞工等議題納入 FTA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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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日 △茂德科技與南韓海力士（Hynix）共同簽訂長期技術合作協議，海力士將技術移轉 90

及 70奈米製程予茂德，並取得茂德部分 12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（DRAM）產能。

29日 △金管會保險局宣布，再度放寬保險業借券市場交易，其中議借交易只要保險業自訂出

內部作業規範，且經董事會通過，可不必事先送保險局報備核准。


